[bookmark: _GoBack]支持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相关内容要求

人社局@全市所有企业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工作，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根据《中共绍兴市委 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实施意见》（绍市委发〔2020〕6号）精神和《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发〔2020〕9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培训对象
在受疫情影响期间，停工半停工的我市各类企业，对职工（含在本企业的劳务派遣人员）开展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企业（电商企业）以及新业态企业可参照执行。
停工半停工是指受疫情影响期间，企业平均在岗员工数低于疫情前在岗员工数80%的情况。
职工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或建立派遣关系的劳务派遣人员或虽未与平台企业（电商企业）及新业态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但通过平台提供服务获取劳动报酬的人员。
劳务派遣人员可在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但不得重复申报。
培训内容
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确定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培训方式
包括企业依托自主开发或开放型的互联网线上平台、各类APP软件等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或者企业委托第三方互联网职业培训服务商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课程可通过在线直播、视频录播、实时互动、教师答疑、考核测试等形式安排，也可将适合线上授课、居家练习的实训课程纳入。
培训备案
拟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应在培训前，向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请表（附件一）、学员名册（附件二）、企业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材料，并签署承诺书（附件三），经人力社保部门备案后开展线上培训。企业按照提交资料，切实履行培训组织主体责任，确保培训有序实施。
培训补贴
此次为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培训补贴，采取直补企业形式，不得补给个人或培训机构。
补贴标准可按企业实际培训费用不超过95%的比例补贴，也可按不超过25元/课时的标准补贴。原则上每人每个培训项目实际补贴的培训费用不超过800元。
企业职工每人可享受不超过3次线上职业培训补贴（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企业职工在参加上一个培训项目结束后方可参加下一个培训项目。
培训结报
企业按计划完成培训课程后，向人力社保部门提交以下材料进行补贴申请：补贴申请表（附件四）、申请补贴学员名册（附件五）、签到记录、授课记录证明材料、答疑测试记录、补贴发票（收据）、企业开户银行账户信息等。
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经同级财政部门确认，并在三个月内将培训补贴核拨到企业提供的银行账户，同时做好台帐记录和信息反馈。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职业培训在线等培训平台，将对劳动者个人、职业培训机构、技工院校师生开放，免费提供线上培训资源以及视频课程、电子书、课件、动画等职业培训教学资源。
1中国职业培训在线
http://px.class.com.cn
2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
http://jc.mohrss.gov.cn
3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http://xzy.mohrss.gov.cn
4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
http://www.chinanet.gov.cn
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网
http://edu.mohrss.gov.cn

技术咨询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出版集团“中国职业培训在线”平台
联系人：兰洁 
联系电话：010-64962031      13488809182
2.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平台”、“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联系人：姜郁 
联系电话：010-84661161      13910770983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公务员高级培训中心“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
联系人：史军燕
联系电话：010-64829607       13910066209
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网”
联系人：任大为 
联系电话：010-64842152       17600306916

政策咨询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联系人：王鹏 
联系电话：010-84661061

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电话：0575—87110391      13675767222


附件：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有关表格
附件一：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实施备案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工作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主营业务
	

	疫情前在岗员工数
	
	受疫情影响期间
平均在岗员工数
	

	参加本项目
线上职业培训人数
	
	培训状态（全脱产、半脱产、不脱产）
	

	线上职业培训项目
	

	线上职业培训形式
	□ 自主培训     □ 委托线上平台培训

	线上职业培训
平台名称和链接
	

	计划培训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培训时长（总课时）
	
	培训预估费用（元）
	

	备案说明：[包括企业简介、停工半停工情况、备案理由、预计成效或目标等]

	培训方案：[另附页，包括培训内容（详细课程）、具体培训形式（如在线直播、视频录播、考核测试等）、培训安排、预估培训费用明细等]

	人力社保部门
备案意见
	


注：本表一式两份，两份提交，一份单位自己留存。
1

5

附件二：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实施学员备案名册
企业名称（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工作岗位
	培训项目
	联系电话
	人员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人员类别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序号：1.与企业签署有劳动关系的人员；2.在本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3.通过平台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人员。
2.本表一式二份，随线上职业培训申请表一并提交。

附件三：


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备案承诺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企业现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拟组织本企业职工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我们承诺：
1.所提交的备案材料真实有效；
2.严格按照培训方案认真组织开展； 
3.积极履行主体责任，确保培训过程真实合规；
4.培训台账完整齐备，有签到、有记录、有测试；
5.不私自组织或借机组织线下培训、实训或评价活动；
6.做好培训档案的留存归档工作，主动接受监督审计。
我单位所作以上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并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四：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项目
	

	申请人数
	
	申请金额
	

	申请补贴金额
	             ￥（小写）：

	随同申请表提交资料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或备注说明

	1
	学员名册
	

	2
	签到记录
	

	3
	授课记录证明材料
	

	4
	答疑测试材料
	

	5
	培训发票或培训成本核定材料
	

	6
	企业开户银行账户
	

	人社部门
审核意见
	

	财政部门
确认意见
	


注：本表一式二份。
附件五：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学员名册
企业名称（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人员类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岗位
	培训项目
	联系电话
	培训课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人员类别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序号：1.与企业签署有劳动关系的人员；2.在本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3.通过平台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人员。


2

